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勞 上 易 字 第 11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被 上 訴 人 　 陳 薏 如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廖 本 揚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 06

        即  上 訴  人 　 新 技 國 際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7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吳 聰 杰  08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李 怡 昕 律 師  09

        複  代 理  人 　 林 � 嘉 律 師  10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給 付 薪 資 等 事 件 ， 兩 造 對 於 民 國 107年 3月 22日  11

      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6年 度 勞 訴 字 第 28號 第 一 審 判 決 各 自 提 起 上  12

        訴 ， 本 院 於 108年 1月 2日 辯 論 終 結 ， 茲 判 決 如 下 ：  13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14

        兩 造 上 訴 均 駁 回 。  15

        第 二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兩 造 各 自 負 擔 。  16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7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部 分  18

           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他 訴 。 但 擴 張 或  19

            減 縮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55  20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第 3款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第 二 審 訴 之 變 更 或 追 加 ， 非 經 他  21

            造 同 意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但 第 255條 第 1項 第 2款 至 第 6款 情 形 ， 不  22

            在 此 限 ， 亦 為 同 法 第 446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。 查 上 訴 人 即 被 上 訴  23

            人 陳 薏 如 （ 下 稱 陳 薏 如 ） 原 上 訴 聲 明 為 ： � 原 判 決 廢 棄 。 �  24

            被 上 訴 人 即 上 訴 人 新 技 國 際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新 技 公  25

            司 ） 應 再 給 付 陳 薏 如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71萬 6298元 ， 及 自 民 國  26

            104年 7月 13日 起 迄 清 償 日 止 按 年 利 率 10％ 計 算 之 利 息 （ 見 本  27

            院 卷 第 3頁 ） ， 嗣 更 正 上 訴 聲 明 為 ： � 原 判 決 關 於 第 一 項 不  28

            利 於 陳 薏 如 之 部 分 廢 棄 。 � 上 廢 棄 部 分 ， 新 技 公 司 應 再 給 付  29

            陳 薏 如 73萬 8789元 ， 及 自 105年 12月 30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按 週  30

            年 利 率 5％ 計 算 之 利 息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48、 88頁 ） 。 核 陳 薏 如  31

            所 為 上 開 更 正 ， 係 屬 擴 張 及 減 縮 （ 利 息 請 求 ） 上 訴 之 聲 明 ，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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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依 據 首 揭 規 定 ， 應 予 准 許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01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 02

        一 、 陳 薏 如 主 張 ： 伊 自 97年 4月 10日 至 105年 12月 13日 期 間 任 職 於  03

            新 技 公 司 ， 初 始 擔 任 設 計 師 ， 嗣 於 99年 3月 1日 晉 升 為 店 長 。  04

            兩 造 訂 立 僱 傭 契 約 時 ， 約 定 伊 薪 資 每 月 為 25,000元 ， 就 加 班  05

            費 如 何 計 算 則 未 約 定 。 新 技 公 司 不 論 升 遷 制 度 、 人 事 任 免 、  06

            獎 懲 制 度 、 請 假 制 度 、 薪 資 來 源 、 店 內 財 產 等 均 由 公 司 統 籌  07

            處 理 ， 伊 等 均 是 聽 命 行 事 ， 從 屬 性 質 極 強 。 伊 上 班 時 間 受 有  08

            管 制 ， 休 假 並 非 自 由 ， 新 技 公 司 對 於 店 長 遲 到 、 曠 職 亦 有 懲  09

            罰 ， 各 美 容 店 之 財 務 亦 由 新 技 公 司 控 管 ， 新 技 公 司 為 伊 之 雇  10

            主 ， 且 有 極 強 烈 的 指 揮 監 督 關 係 ， 兩 造 間 確 為 僱 傭 關 係 ， 非  11

            屬 委 任 或 承 攬 關 係 。 新 技 公 司 於 伊 任 職 期 間 未 依 法 給 付 加 班  12

            費 、 短 報 薪 資 、 未 依 法 為 伊 提 撥 退 休 金 ， 損 害 伊 權 益 甚 鉅 ，  13

            伊 業 於 105年 12月 16日 向 社 團 法 人 臺 中 市 勞 雇 關 係 協 會 申 請  14

            勞 資 爭 議 調 解 ， 惟 兩 造 並 無 共 識 而 不 成 立 。 茲 以 伊 105年 12  15

            月 13日 離 職 日 往 前 回 溯 5年 ， 扣 除 每 月 4天 休 假 ， 自 100年 12  16

            月 14日 至 105年 12月 13日 計 5年 間 ， 工 作 日 為 1585天 ， 新 技 公  17

            司 應 給 付 伊 加 班 費 金 額 為 984,285元 ； 伊 受 僱 期 間 8年 8個 月  18

            又 3天 ， 自 100年 12月 14日 至 105年 12月 13日 計 5年 間 ， 依 修 正  19

            前 勞 動 基 準 法 （ 下 稱 勞 基 法 ） 第 38條 規 定 ， 合 計 應 有 特 休 72  20

            天 ， 為 配 合 新 技 公 司 均 曾 未 請 特 別 休 假 ， 新 技 公 司 自 應 給 付  21

            此 部 分 工 資 6萬 元 。 爰 依 勞 基 法 第 24條 及 勞 工 法 令 等 規 定 ，  22

            請 求 新 技 公 司 如 數 給 付 加 班 費 及 特 別 休 假 工 資 ， 並 補 提 繳 勞  23

            工 退 休 金 113,042元 等 語 ， 並 於 原 審 求 為 判 命 ： � 新 技 公 司  24

            應 給 付 陳 薏 如 1,044,285元 ， 及 自 105年 12月 30日 起 至 清 償 日  25

           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。 � 新 技 公 司 應 將 113,042元  26

            提 繳 至 行 政 院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設 立 之 陳 薏 如 勞 工 退 休 金 個  27

            人 帳 戶 。 � 願 供 擔 保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 28

        二 、 新 技 公 司 則 以 ： 康 廷 髮 型 美 容 店 實 際 經 營 由 店 長 陳 薏 如 主 管  29

            ， 對 於 所 屬 人 員 之 任 用 、 遷 調 、 考 核 等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， 以 及  30

            內 部 所 需 軟 硬 體 資 源 之 需 求 及 管 理 等 事 項 ， 均 擁 有 「 裁 量 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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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」 ， 美 容 店 之 所 有 開 銷 、 人 員 薪 資 、 差 假 均 由 陳 薏 如 負 責 ，  01

            其 擔 任 店 長 期 間 ， 報 酬 計 算 係 以 勞 動 部 公 布 之 最 低 基 本 薪 資  02

            作 為 底 薪 ， 加 每 月 5,000元 主 管 加 給 ， 再 加 計 每 月 店 內 盈 餘  03

            之 30％ ； 陳 薏 如 於 103年 間 升 遷 實 習 主 任 ， 協 助 管 理 新 技 髮  04

            型 西 屯 店 ， 每 月 報 酬 再 加 計 西 屯 店 盈 餘 10％ 。 足 見 兩 造 契 約  05

            所 約 定 陳 薏 如 提 供 勞 務 之 對 價 內 容 ， 乃 在 於 陳 薏 如 一 定 工 作  06

            成 果 之 達 成 ， 以 盈 餘 分 配 作 為 工 作 報 酬 ， 不 具 經 常 性 定 額 給  07

            付 ， 即 陳 薏 如 得 自 主 決 定 其 工 作 程 度 與 獲 取 報 酬 之 多 寡 ， 其  08

            係 單 純 為 自 己 之 營 業 而 勞 動 ， 自 不 具 經 濟 上 之 從 屬 性 。 又 陳  09

            薏 如 擔 任 經 理 人 ， 其 自 由 決 定 工 作 時 間 ， 可 自 行 排 休 ， 不 親  10

            自 履 行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， 僅 作 工 作 分 配 予 受 其 管 理 指 導 之 其 他  11

            設 計 師 ， 各 分 店 之 薪 資 、 店 長 報 酬 、 人 事 管 理 ， 店 長 （ 即 陳  12

            薏 如 ） 有 獨 立 自 主 權 ， 不 具 人 格 之 從 屬 性 。 陳 薏 如 與 新 技 公  13

            司 間 之 從 屬 性 程 度 偏 低 ， 確 屬 代 表 事 業 主 處 理 有 關 勞 工 事 務  14

            之 人 （ 經 理 人 ） 之 委 任 關 係 ， 尚 難 認 屬 僱 傭 關 係 ， 應 無 勞 基  15

            法 之 適 用 。 陳 薏 如 多 年 來 均 以 店 長 之 身 分 自 行 製 作 薪 資 表 ，  16

            就 加 班 費 之 金 額 及 計 算 方 式 係 陳 薏 如 所 主 張 並 加 以 受 領 ， 衡  17

            情 當 已 認 同 該 薪 資 結 算 而 得 之 加 班 金 額 ， 又 其 特 別 休 假 均 自  18

            行 列 計 於 受 薪 費 用 中 ， 並 無 未 請 領 情 事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19

        三 、 原 審 審 理 後 ， 判 決 新 技 公 司 應 給 付 陳 薏 如 267,987元 （ 即 特  20

            別 休 假 工 資 22,491元 、 加 班 費 245,496元 ） 及 法 定 遲 延 利 息  21

            、 新 技 公 司 應 提 繳 101,243元 至 行 政 院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設  22

            立 之 陳 薏 如 勞 工 退 休 金 個 人 帳 戶 ； 並 依 職 權 分 別 宣 告 陳 薏 如  23

            得 假 執 行 及 新 技 公 司 得 供 擔 保 免 為 假 執 行 ， 另 駁 回 陳 薏 如 其  24

            餘 之 訴 及 其 餘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。 兩 造 各 自 提 起 上 訴 ： � 陳 薏 如  25

            就 其 敗 訴 為 一 部 上 訴 （ 僅 就 加 班 費 敗 訴 部 分 上 訴 ） ， 聲 明 求  26

            為 判 決 ： 1.原 判 決 關 於 第 一 項 不 利 於 陳 薏 如 之 部 分 廢 棄 。 2.  27

            上 廢 棄 部 分 ， 新 技 公 司 應 再 給 付 陳 薏 如 73萬 8,789元 ， 及 自  28

            105年 12月 30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按 週 年 利 率 5％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�  29

            新 技 公 司 就 其 敗 訴 全 部 聲 明 不 服 ， 聲 明 求 為 判 決 ： 1.原 判 決  30

            不 利 新 技 公 司 部 分 廢 棄 。 2.上 開 廢 棄 部 分 ， 陳 薏 如 在 原 審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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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訴 及 其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均 駁 回 。 兩 造 答 辯 聲 明 均 為 ： 駁 回 對 造  01

            上 訴 。 兩 造 於 本 院 各 自 補 充 陳 述 如 后 ：  02

          � 陳 薏 如 部 分 ： 美 髮 業 界 長 久 以 來 的 陋 規 就 是 令 員 工 長 時 間 工  03

            作 又 不 給 予 加 班 費 ， 兩 造 成 立 勞 動 契 約 時 ， 並 未 約 定 加 班 費  04

            如 何 計 算 ， 更 未 約 定 底 薪 包 含 每 日 法 定 工 時 8小 時 以 外 之 延  05

            長 工 時 工 資 ， 兩 造 不 爭 執 伊 每 月 平 均 工 資 25,000元 ， 換 算 每  06

            小 時 薪 資 為 104元 ， 乃 以 每 日 8小 時 作 為 計 算 基 礎 ， 不 包 括 延  07

            長 工 時 。 伊 正 常 工 作 日 之 工 作 時 間 ， 為 上 午 9時 至 下 午 9時 ，  08

            計 12小 時 ， 每 天 加 班 時 數 為 4小 時 ， 加 班 費 應 有 621元 （ 104  09

            × 1.33× 2+104× 1.66× 2＝ 621） 。 以 105年 12月 13日 離 職 日  10

            往 前 回 溯 5年 ， 扣 除 每 月 4天 休 假 ， 則 伊 自 100年 12月 14日 至  11

            105年 12月 13日 計 5年 間 ， 工 作 日 為 1,585天 ， 新 技 公 司 應 給  12

            付 伊 加 班 費 金 額 為 98萬 4,285元 （ 1585× 621＝ 984285） ， 扣  13

            除 原 審 已 判 給 之 24萬 5,496元 ， 新 技 公 司 尚 應 再 給 付 伊 73萬  14

            8,789元 。  15

          � 新 技 公 司 部 分 ： 新 技 公 司 晉 升 流 程 圖 中 新 進 人 員 必 須 從 助 理  16

            通 過 基 礎 1、 2、 3才 能 夠 成 為 正 式 設 計 師 ， 在 正 式 設 計 師 之  17

            後 通 過 考 核 才 進 入 到 實 習 副 店 長 ， 實 習 店 長 、 店 長 等 ， 而 領  18

            取 美 容 店 紅 利 部 分 是 由 實 習 店 長 開 始 ， 紅 利 的 領 取 非 一 般 勞  19

            工 或 美 容 師 可 得 享 受 ， 顯 見 實 習 店 長 以 上 即 屬 經 理 人 而 非 勞  20

            工 。 陳 薏 如 還 沒 有 升 任 店 長 之 前 兩 造 是 勞 資 關 係 ， 升 任 店 長  21

            後 是 委 任 關 係 ， 不 適 用 勞 基 法 。 陳 薏 如 105年 1月 至 11月 休 假  22

            天 數 70天 ， 扣 除 店 長 可 休 假 44天 ， 故 陳 薏 如 計 有 26日 休 假 日  23

            需 使 用 自 己 的 特 別 休 假 。 兩 造 勞 動 契 約 所 約 定 之 給 付 總 額 ，  24

            未 低 於 基 本 薪 資 ， 並 以 基 本 薪 資 為 基 準 計 算 出 總 給 付 ， 實 已  25

            包 含 加 班 費 、 不 休 假 獎 金 ， 該 加 班 費 、 不 休 假 獎 金 之 金 額 及  26

            計 算 方 式 係 陳 薏 如 所 主 張 並 加 以 受 領 ， 係 兩 造 商 約 協 議 定 之  27

            勞 動 條 件 。  28

        四 、 兩 造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29

          � 陳 薏 如 任 職 期 間 自 97年 4月 10日 至 105年 12月 13日 （ 共 計 8年 8  30

            月 又 3日 ）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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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陳 薏 如 原 擔 任 設 計 師 ， 於 99年 3月 1日 起 擔 任 康 廷 髮 型 美 容 店  01

            店 長 。 於 離 職 前 兼 任 實 習 主 任 。 於 99年 3月 1日 之 前 兩 造 間 為  02

            僱 傭 關 係 。  03

          � 康 廷 髮 型 美 容 店 為 新 技 之 直 營 店 ， 登 記 負 責 人 為 江 建 柏 為 掛  04

            名 負 責 人 。  05

          � 陳 薏 如 每 月 平 均 工 資 25,000元 ， 換 算 每 小 時 薪 資 為 104元 。  06

          � 新 技 公 司 自 陳 薏 如 任 職 起 至 離 職 止 為 陳 薏 如 提 撥 勞 工 退 休 金  07

            總 數 為 56,005元 。  08

          � 如 陳 薏 如 自 97年 4月 10日 至 105年 12月 13日 止 與 新 技 間 均 屬 僱  09

            傭 關 係 ， 則 本 件 新 技 公 司 應 為 陳 薏 如 提 繳 勞 工 退 休 金 差 額 為  10

            101,243元 。  11

        五 、 陳 薏 如 主 張 其 自 97年 4月 10日 起 受 僱 於 新 技 公 司 擔 任 設 計 師  12

            ， 於 99年 3月 1日 起 晉 升 為 店 長 ， 至 105年 12月 13日 止 ， 兩 造  13

            均 屬 僱 傭 關 係 ， 新 技 公 司 於 伊 任 職 期 間 未 依 法 給 付 加 班 費 、  14

            短 報 薪 資 、 未 依 法 為 伊 提 撥 退 休 金 ， 爰 依 勞 基 法 相 關 規 定 ，  15

            請 求 新 技 公 司 給 付 加 班 費 984,285元 、 特 別 休 假 工 資 60,000  16

            元 及 補 提 繳 勞 工 退 休 金 113,042元 等 語 ， 為 新 技 公 司 所 否 認  17

            ， 並 以 前 詞 置 辯 。 則 本 件 爭 點 厥 為 ： � 陳 薏 如 與 新 技 公 司 間  18

            自 99年 3月 1日 起 為 僱 傭 關 係 或 委 任 關 係 ？ � 陳 薏 如 請 求 新 技  19

            公 司 給 付 加 班 費 、 特 別 休 假 工 資 及 請 求 新 技 公 司 應 提 繳 勞 工  20

            退 休 金 差 額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數 額 應 為 何 ？  21

        六 、 陳 薏 如 與 新 技 公 司 間 自 99年 3月 1日 起 為 僱 傭 關 係 或 委 任 關 係  22

            ？  23

          � 按 勞 動 契 約 與 以 提 供 勞 務 為 手 段 之 委 任 契 約 之 主 要 區 別 ， 在  24

            於 提 供 勞 務 者 與 企 業 主 間 ， 其 於 人 格 上 、 經 濟 上 及 組 織 上 從  25

            屬 性 之 有 無 。 原 不 具 主 管 身 分 之 員 工 晉 升 擔 任 主 管 職 務 者 ，  26

            與 企 業 主 間 契 約 關 係 之 性 質 ， 應 本 於 雙 方 實 質 上 權 利 義 務 內  27

            容 之 變 動 、 從 屬 性 之 有 無 等 為 判 斷 。 如 仍 具 從 屬 性 ， 則 縱 其  28

            部 分 職 務 有 獨 立 性 ， 仍 應 認 定 屬 勞 基 法 所 規 範 之 勞 雇 關 係 。  29

            次 按 勞 動 契 約 與 委 任 契 約 固 均 約 定 以 勞 動 力 之 提 供 作 為 契 約  30

            當 事 人 給 付 之 標 的 ， 惟 勞 動 契 約 係 當 事 人 之 一 方 ， 對 於 他 方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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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在 從 屬 關 係 下 提 供 其 職 業 上 之 勞 動 力 ， 而 他 方 給 付 報 酬 之 契  01

            約 ， 與 委 任 契 約 之 受 任 人 處 理 委 任 事 務 時 ， 並 非 基 於 從 屬 關  02

            係 不 同 。 公 司 經 理 人 與 公 司 間 之 關 係 究 為 勞 動 關 係 或 委 任 關  03

            係 ， 應 視 其 是 否 基 於 人 格 上 、 經 濟 上 及 組 織 上 從 屬 性 而 提 供  04

            勞 務 等 情 加 以 判 斷 。 凡 在 人 格 上 、 經 濟 上 及 組 織 上 完 全 從 屬  05

            於 雇 主 ， 對 雇 主 之 指 示 具 有 規 範 性 質 之 服 從 ， 為 勞 動 契 約 。  06

            反 之 ， 如 受 託 處 理 一 定 之 事 務 ， 得 在 委 任 人 所 授 權 限 範 圍 內  07

            ， 自 行 裁 量 決 定 處 理 一 定 事 務 之 方 法 ， 以 完 成 委 任 之 目 的 ，  08

            則 屬 於 委 任 契 約 （ 最 高 法 院 104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294號 、 97年  09

            度 台 上 字 第 1542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就 其 內 涵 言 ， 勞 工 與 雇  10

            主 間 之 從 屬 性 ， 通 常 具 有 ： � 人 格 上 從 屬 性 ， 即 受 僱 人 在 雇  11

            主 企 業 組 織 內 ， 服 從 雇 主 權 威 ， 並 有 接 受 懲 戒 或 制 裁 之 義 務  12

            。 � 親 自 履 行 ， 不 得 使 用 代 理 人 。 � 經 濟 上 從 屬 性 ， 即 受 僱  13

            人 並 不 是 為 自 己 之 營 業 勞 動 而 是 從 屬 於 他 人 ， 為 該 他 人 之 目  14

            的 而 勞 動 。 � 組 織 上 從 屬 性 ， 即 納 入 雇 方 生 產 組 織 體 系 ， 並  15

            與 同 僚 間 居 於 分 工 合 作 狀 態 等 項 特 徵 （ 最 高 法 院 96年 度 台 上  16

            字 第 2630號 民 事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17

          � 依 據 新 技 公 司 之 組 織 架 構 圖 ， 新 技 公 司 於 董 事 長 、 管 理 中 心  18

            下 設 有 教 育 整 合 部 、 廣 企 部 、 建 教 人 資 部 、 行 政 會 計 部 、 營  19

            運 部 ； 營 運 部 分 北 、 中 、 南 區 ， 其 下 分 別 依 序 設 有 執 行 經 理  20

            、 區 經 理 、 主 任 、 店 長 、 副 店 長 等 職 位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97頁 ）  21

            ， 又 依 新 技 公 司 之 晉 升 流 程 表 ， 正 式 設 計 師 欲 晉 升 為 實 習 副  22

            店 長 、 副 店 長 、 實 習 店 長 、 店 長 、 實 習 主 任 、 主 任 、 實 習 經  23

            理 、 經 理 ， 均 須 有 出 勤 率 正 常 、 表 現 良 好 、 經 管 理 中 心 及 區  24

            經 理 評 估 等 相 關 考 評 程 序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98頁 ） ， 另 依 據 新 技  25

            公 司 成 立 之 「 全 省 政 策 布 達 店 長 」 LINE群 組 訊 息 ： 「 105年 1  26

            月 份 開 始 執 行 所 有 主 管 升 、 降 級 標 準 如 下 ： 1.連 續 三 個 月 加  27

            起 來 休 超 過 21天 （ 婚 、 產 、 喪 假 不 在 此 限 ） ， 即 往 下 降 一 級  28

            ， 例 如 店 長 降 為 實 習 店 長 （ 原 本 的 30%降 為 20%） 依 此 類 推 。  29

            2. 連 續 三 個 月 遲 到 累 積 超 過 180分 鐘 ， 即 往 下 降 一 級 ， 例 如  30

            店 長 降 為 實 習 店 長 （ 原 本 的 30％ 降 為 20％ ） 依 此 類 推 ‧ ‧ ‧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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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。 」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10頁 ） 。 另 據 證 人 即 新 技 公 司 設 計 師 兼  01

            任 實 習 主 管 李 亮 穎 及 前 美 容 店 店 長 陳 冠 儒 證 稱 ： 主 管 （ 即 實  02

            習 店 長 以 上 ） 均 要 打 卡 ， 如 果 遲 到 扣 設 計 師 兩 倍 的 罰 款 ， 請  03

            假 也 會 扣 薪 ； 沒 有 打 卡 也 會 扣 錢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296頁 反  04

            面 、 298頁 、 299頁 反 面 、 300頁 ） 。 基 上 可 知 ， 陳 薏 如 任 職  05

            店 長 ， 上 下 班 需 要 打 卡 ， 遲 到 有 罰 款 ， 請 假 則 會 扣 薪 ， 連 續  06

            休 假 或 遲 到 累 積 超 過 一 定 時 數 ， 職 務 均 會 被 降 級 ， 是 新 技 公  07

            司 對 於 陳 薏 如 有 指 揮 、 監 督 權 利 ， 對 陳 薏 如 職 位 之 升 遷 、 獎  08

            懲 亦 有 決 定 權 ， 則 陳 薏 如 擔 任 新 技 公 司 直 營 店 康 廷 美 容 店 店  09

            長 一 職 ， 於 新 技 公 司 而 言 ， 具 有 人 格 上 從 屬 性 。  10

          � 又 各 美 容 店 店 長 須 以 自 己 名 義 申 設 金 融 帳 戶 ， 並 將 該 帳 戶 印  11

            章 交 付 予 新 技 公 司 ， 存 摺 則 各 店 店 長 自 行 保 管 ， 每 日 營 業 收  12

            入 要 存 在 該 帳 戶 內 。 新 技 公 司 給 付 薪 資 及 各 美 營 店 開 銷 之 流  13

            程 為 ： 各 店 店 長 將 每 個 月 應 支 出 之 款 項 預 先 製 作 請 款 單 載 明  14

            項 目 及 金 額 以 LINE方 式 寄 給 新 技 公 司 會 計 ， 經 會 計 核 對 無 誤  15

            後 ， 再 由 會 計 交 付 銀 行 取 款 憑 條 ， 並 蓋 用 該 店 店 長 交 付 之 印  16

            章 ， 由 各 店 店 長 前 往 銀 行 領 款 ， 此 有 陳 薏 如 以 LINE通 訊 軟 體  17

            寄 發 之 存 摺 內 頁 及 與 新 技 公 司 會 計 釐 清 帳 務 之 對 話 訊 息 可 證  18

           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52至 160頁 ） ， 新 技 公 司 訴 訟 代 理 人 對 提 撥 薪  19

            資 方 式 亦 不 爭 執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83頁 反 面 ） 。 從 而 ， 陳 薏 如 就  20

            其 店 內 之 開 銷 及 薪 資 給 付 ， 既 需 經 新 技 公 司 會 計 核 對 請 款 單  21

            項 目 無 誤 後 ， 由 會 計 交 付 取 款 憑 條 ， 始 得 前 往 銀 行 領 取 ， 則  22

            其 擔 任 新 技 公 司 直 營 店 康 廷 美 容 店 店 長 ， 於 新 技 公 司 而 言 ，  23

            顯 具 有 經 濟 上 從 屬 性 ，  24

          � 綜 上 ， 陳 薏 如 擔 任 新 技 公 司 直 營 店 康 廷 美 容 店 店 長 ， 於 新 技  25

            公 司 而 言 ， 實 具 有 人 格 上 、 經 濟 上 及 組 織 上 之 從 屬 性 ， 且 須  26

            親 自 履 行 ， 不 能 使 用 代 理 人 ， 自 屬 勞 動 契 約 關 係 。 至 新 技 公  27

            司 所 指 陳 薏 如 得 決 定 康 廷 美 容 店 應 徵 該 店 員 工 人 數 、 人 選 、  28

            該 店 員 工 薪 資 由 陳 薏 如 結 算 、 給 予 該 店 員 工 獎 懲 、 軟 硬 體 管  29

            理 權 及 決 定 零 用 金 動 用 項 目 等 ， 應 屬 新 技 公 司 授 予 陳 薏 如 就  30

            其 該 直 營 店 管 理 之 權 限 ， 而 依 新 技 公 司 所 提 出 之 「 店 長 每 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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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工 作 安 排 及 細 節 」 ， 臚 列 店 長 每 日 營 業 前 、 營 業 中 、 營 業 後  01

            之 各 項 工 作 ， 包 括 向 員 工 佈 達 公 司 政 策 、 檢 查 該 店 費 用 開 支  02

            、 控 制 該 店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、 填 寫 當 日 營 業 報 表 、 核 對 帳 務 等  03

            ； 另 「 五 大 職 責 之 安 排 及 叮 嚀 」 亦 載 明 應 傳 達 、 執 行 上 級 之  04

            各 項 指 定 和 規 定 、 正 職 人 員 需 加 勞 健 保 、 繳 交 打 卡 單 、 零 用  05

            金 單 據 、 存 簿 影 印 、 勞 健 保 勞 退 收 據 與 異 動 明 細 清 單 、 每 月  06

            1日 傳 當 月 人 數 表 、 每 月 2日 寄 薪 資 、 損 益 表 、 申 請 單 、 請 款  07

            單 ‧ ‧ ‧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20至 121頁 ） ， 顯 見 新 技 公 司 對 授 權  08

            事 項 亦 有 相 當 之 指 揮 、 監 督 甚 明 ， 尚 難 僅 以 有 授 權 陳 薏 如 獨  09

            立 處 理 特 定 事 務 ， 即 認 兩 造 屬 委 任 關 係 ； 且 於 陳 薏 如 擔 任 店  10

            長 後 ， 新 技 公 司 仍 有 為 陳 薏 如 投 保 勞 工 保 險 ， 益 徵 新 技 公 司  11

            至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前 ， 亦 未 否 認 陳 薏 如 為 新 技 公 司 之 勞 工 甚 明  12

            。 是 本 件 陳 薏 如 與 新 技 公 司 間 自 99年 3月 1日 起 為 僱 傭 關 係 ，  13

            堪 以 認 定 。  14

        七 、 陳 薏 如 請 求 新 技 公 司 給 付 加 班 費 、 特 別 休 假 工 資 及 請 求 新 技  15

            公 司 應 提 繳 勞 工 退 休 金 差 額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數 額 應 為 何 ？  16

          � 陳 薏 如 請 求 加 班 費 部 分 ：  17

          1.按 勞 工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， 每 日 不 得 超 過 8小 時 ， 每 週 不 得 超 過  18

            40小 時 ； 雇 主 延 長 勞 工 工 作 時 間 者 ， 其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之 工 資  19

            依 左 列 標 準 加 給 之 ： �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在 二 小 時 以 內 者 ， 按 平  20

            日 每 小 時 工 資 額 加 給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。 � 再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在 二  21

            小 時 以 內 者 ， 按 平 日 每 小 時 工 資 額 加 給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。 勞 基  22

            法 第 24條 第 1款 、 第 2款 及 第 30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惟 按 勞 工 法  23

            上 之 勞 動 契 約 ， 雖 以 勞 工 生 存 權 作 為 其 基 礎 理 念 ， 然 並 非 完  24

            全 摒 除 契 約 自 由 原 則 之 適 用 ， （ 諸 如 勞 基 法 第 21條 第 1項 之  25

            類 ） ， 勞 雇 雙 方 仍 得 藉 由 私 法 自 治 以 達 符 合 其 共 同 之 利 益 。  26

            因 此 ， 勞 雇 雙 方 對 正 常 工 作 以 外 之 時 間 ， 約 定 由 勞 工 於 該 時  27

            間 從 事 與 其 正 常 工 作 不 同 ， 且 屬 勞 基 法 第 84條 之 1第 1項 第 2  28

            款 所 稱 監 視 性 、 間 歇 性 ， 或 其 他 非 屬 該 條 項 所 定 而 性 質 相 類  29

            之 工 作 時 ， 就 勞 工 於 該 段 時 間 （ 值 班 時 間 ） 工 資 之 議 定 ， 如  30

            已 依 正 義 公 平 之 方 法 ， 確 定 並 實 現 權 利 之 內 容 ， 以 勞 雇 之 利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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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益 衡 平 為 依 歸 ， 斟 酌 各 該 勞 動 契 約 之 種 類 、 內 容 及 性 質 ， 盱  01

            衡 經 濟 社 會 狀 況 、 時 空 背 景 及 其 他 主 、 客 觀 等 因 素 ， 兼 顧 避  02

            免 勞 雇 間 犧 牲 他 方 利 益 以 圖 利 自 己 ， 並 考 量 該 約 定 工 資 是 否  03

            合 乎 一 般 社 會 之 通 念 並 具 合 理 性 ， 而 與 民 法 第 148條 所 揭 「  04

            權 利 濫 用 禁 止 原 則 」 「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」 無 悖 者 ， 即 非 法 所 不  05

            許 ， 勞 雇 雙 方 自 應 同 受 其 拘 束 （ 最 高 法 院 10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 06

            319號 判 決 要 旨 參 照 ） 。 又 按 工 資 由 勞 雇 雙 方 議 定 之 ， 但 不  07

            得 低 於 基 本 工 資 ， 勞 基 法 第 21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勞 雇 雙  08

            方 於 勞 動 契 約 成 立 之 時 ， 係 基 於 平 等 之 地 位 ， 勞 工 得 依 雇 主  09

            所 提 出 之 勞 動 條 件 決 定 是 否 成 立 契 約 ， 則 為 顧 及 勞 雇 雙 方 整  10

            體 利 益 及 契 約 自 由 原 則 ， 如 勞 工 自 始 對 於 勞 動 條 件 表 示 同 意  11

            而 受 僱 ， 勞 雇 雙 方 於 勞 動 契 約 成 立 時 即 約 定 例 假 、 國 定 假 日  12

            及 延 長 工 時 之 工 資 給 付 方 式 ， 且 所 約 定 工 資 又 未 低 於 基 本 工  13

            資 加 計 假 日 、 延 長 工 時 工 資 之 總 額 時 ， 即 不 應 認 為 違 反 勞 基  14

            法 之 規 定 ， 勞 雇 雙 方 自 應 受 其 拘 束 ， 勞 方 事 後 不 得 任 意 翻 異  15

            ， 更 行 請 求 加 班 工 資 。 故 關 於 勞 工 應 獲 得 之 工 資 總 額 ， 原 則  16

            上 得 依 工 作 性 質 之 不 同 ， 任 由 勞 、 雇 雙 方 予 以 議 定 ， 僅 所 議  17

            定 之 工 資 數 額 不 得 低 於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所 核 定 之 基 本 工 資  18

            ， 此 種 工 資 協 議 方 式 並 不 違 背 勞 基 法 保 障 勞 工 權 益 之 意 旨 ，  19

            且 符 合 公 平 合 理 待 遇 結 構 ， 則 雙 方 一 旦 約 定 即 應 依 所 議 定 之  20

            工 資 給 付 收 受 ， 不 得 於 事 後 反 於 契 約 成 立 時 之 合 意 主 張 更 高  21

            之 勞 動 條 件 （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暨 所 屬 法 院 99年 度 法 律 座 談 會 民  22

            事 類 提 案 第 15號 所 採 見 解 參 照 ） 。  23

          2.陳 薏 如 主 張 其 底 薪 為 25,000元 ， 晉 升 店 長 後 ， 除 底 薪 外 另 加  24

            上 盈 餘 抽 成 （ 東 山 二 店 【 即 康 廷 美 容 店 】 及 西 屯 店 ） ； 核 與  25

            新 技 公 司 所 述 陳 薏 如 報 酬 以 最 低 基 本 工 資 加 每 月 5,000元 主  26

            管 加 給 ， 加 計 每 月 店 內 盈 餘 30％ ， 因 協 助 管 理 西 屯 店 ， 再 加  27

            計 西 屯 店 盈 餘 10％ 等 語 ， 大 致 相 符 。 既 以 盈 餘 抽 成 ， 則 係 視  28

            美 容 店 收 入 扣 除 支 出 費 用 後 ， 如 有 賸 餘 ， 始 有 給 付 ， 自 非 屬  29

            勞 基 法 所 稱 之 工 資 ， 而 不 得 做 為 計 算 加 班 費 用 基 礎 。 陳 薏 如  30

            於 本 院 主 張 兩 造 不 爭 執 伊 每 月 平 均 工 資 25,000元 ， 換 算 每 小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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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時 薪 資 為 104元 ， 應 依 此 計 算 加 班 費 云 云 ， 尚 屬 無 據 。 本 件  01

            新 技 公 司 雖 主 張 陳 薏 如 收 取 之 盈 餘 抽 成 之 給 付 已 包 括 加 班 費  02

            、 未 休 之 特 別 休 假 工 資 ， 然 未 舉 證 兩 造 對 此 有 合 意 ， 自 無 可  03

            採 。 另 新 技 公 司 所 提 出 陳 薏 如 之 薪 資 單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39至 46  04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係 將 部 分 盈 餘 數 額 填 於 加 班 費 欄 位 ， 惟 與 陳 薏 如 提 出  05

            之 陳 薏 如 薪 資 單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61至 66頁 ） 、 健 行 店 薪 資 單 格  06

            式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34至 143頁 ） 不 同 ， 已 難 認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且  07

            新 技 公 司 亦 未 提 出 打 卡 紀 錄 或 計 算 方 式 以 供 核 對 其 所 記 載 之  08

            正 確 性 為 何 ， 自 難 僅 以 其 單 方 製 作 之 陳 薏 如 薪 資 單 ， 即 認 新  09

            技 公 司 主 張 盈 餘 已 將 加 班 費 計 算 在 內 乙 節 為 真 實 。  10

          3.依 據 證 人 李 亮 穎 證 稱 ： 美 容 店 約 定 之 上 班 時 間 是 早 上 8點 半  11

            、 9點 或 9點 半 ， 晚 上 到 9點 ； 每 個 美 容 店 只 要 是 主 管 上 班 都  12

            是 早 上 9點 至 晚 上 9點 ， 核 與 證 人 陳 冠 儒 之 證 述 大 致 相 符 （ 見  13

            原 審 卷 第 295頁 反 面 、 298頁 反 面 ） ， 是 陳 薏 如 主 張 其 工 作 時  14

            間 自 上 午 9時 至 晚 上 9時 ， 應 屬 可 採 。 衡 諸 陳 薏 如 於 受 僱 時 起  15

            ， 即 知 兩 造 約 定 之 上 班 時 間 自 上 午 9時 至 晚 上 9時 ， 而 約 定 工  16

            資 為 25,000元 ， 於 擔 任 店 長 後 ， 如 有 盈 餘 ， 再 就 盈 餘 抽 成 等  17

            情 ， 則 陳 薏 如 於 兩 造 成 立 勞 動 契 約 時 ， 既 已 知 其 每 日 工 作 時  18

            間 係 自 上 午 9時 至 晚 上 9時 ， 亦 已 應 允 每 月 工 資 為 25,000元 ，  19

            據 此 ， 應 認 兩 造 於 勞 動 契 約 成 立 時 應 有 合 意 25,000元 已 包 括  20

            其 工 作 時 間 即 上 午 9時 至 晚 上 9時 ， 即 包 括 逾 每 日 法 定 工 時 8  21

            小 時 外 之 延 長 工 時 工 資 。 基 於 顧 及 勞 雇 雙 方 整 體 利 益 及 契 約  22

            自 由 原 則 ， 本 應 尊 重 勞 資 雙 方 合 意 之 內 容 ， 不 得 任 意 推 翻 ，  23

            然 而 揆 諸 前 揭 說 明 ， 其 僅 所 議 定 之 工 資 數 額 仍 不 得 低 於 行 政  24

           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所 核 定 之 基 本 工 資 ， 即 兩 造 所 約 定 之 例 假 、 國  25

            定 假 日 及 延 長 工 時 之 工 資 給 付 方 式 ， 不 得 低 於 基 本 工 資 加 計  26

            假 日 、 延 長 工 時 工 資 之 總 額 。  27

          4.按 行 政 院 勞 動 部 制 定 之 基 本 工 資 ， 自 100年 1月 1日 起 至 100年  28

            12月 31日 止 ， 每 月 基 本 工 資 17,880元 ， 核 算 每 小 時 工 資 為 75  29

            元 【 元 以 下 四 捨 五 入 ， 下 同 】 ； 101年 1月 1日 起 至 102年 3月 3  30

            1日 止 ， 每 月 基 本 工 資 為 18,780元 ， 核 算 每 小 時 工 資 為 78元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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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； 102年 4月 1日 起 至 103年 6月 30日 止 ， 每 月 基 本 工 資 為 19,04  01

            7元 ， 核 算 每 小 時 工 資 為 79元 ； 103年 7月 1日 起 至 104年 6月 30  02

            日 止 ， 每 月 基 本 工 資 為 19,273元 ， 核 算 每 小 時 工 資 為 80元 ；  03

            104年 7月 1日 起 至 105年 12月 31日 止 ， 每 月 基 本 工 資 為 20,008  04

            元 ， 核 算 每 小 時 工 資 為 83元 。 而 查 ， 陳 薏 如 工 作 時 間 自 上 午  05

            9時 至 晚 上 9時 ， 另 參 諸 證 人 林 亮 穎 之 證 述 ： 因 為 伊 是 從 事 美  06

            容 業 ， 休 息 時 間 用 沒 有 客 人 的 空 檔 吃 飯 ， 外 出 不 要 太 久 就 可  07

            以 ， 要 跟 主 管 報 備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295頁 ） ， 新 技 公 司 既  08

            未 限 制 美 容 店 員 工 不 得 休 息 、 吃 飯 ， 則 依 勞 基 法 第 35條 前 段  09

            規 定 「 勞 工 繼 續 工 作 4小 時 ， 至 少 應 有 30分 鐘 之 休 息 」 之 最  10

            低 標 準 ， 認 陳 薏 如 每 日 午 餐 、 晚 餐 用 餐 休 息 時 間 應 各 為 30分  11

            鐘 ， 即 將 每 日 工 作 時 間 扣 除 1小 時 ， 應 屬 合 理 適 當 。 又 陳 薏  12

            如 主 張 每 月 僅 休 4日 ， 核 與 新 技 公 司 所 提 出 之 人 事 管 理 規 則  13

            第 7點 ： 店 長 以 上 之 主 管 月 休 四 天 （ 當 月 第 五 天 要 用 自 己 的  14

            特 休 或 年 假 ） 相 符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16頁 ） ， 且 新 技 公 司 復 未  15

            提 出 出 勤 卡 等 相 關 資 料 以 為 反 證 ， 則 陳 薏 如 主 張 每 月 休 假 日  16

            數 為 4日 （ 月 份 30日 以 內 者 ， 工 作 日 數 為 26日 ， 月 份 為 31日  17

            者 ， 工 作 日 數 為 27日 ） ， 尚 屬 可 信 。 而 依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暨 所  18

            屬 法 院 99年 度 法 律 座 談 會 民 事 類 提 案 第 15號 所 採 見 解 之 意 旨  19

            ， 以 陳 薏 如 每 日 之 工 作 時 間 為 11小 時 ， 其 依 最 低 基 本 工 資 計  20

            算 ， 則 � 100年 12月 14日 起 至 100年 12月 31日 以 前 ， 陳 薏 如 每  21

            日 正 常 工 時 加 計 延 長 工 時 ， 工 資 至 少 應 為 924元 【 75元 × 8小  22

            時 ＋ 75元 × 1.33× 2小 時 ＋ 75元 × 1.66× 1小 時 ＝ 924元 】 ，  23

            陳 薏 如 實 際 每 日 工 資 為 833元 【 25000元 ÷ 30日 】 ， 每 日 差 額  24

            為 91元 【 924元 － 833元 】 ， 則 此 段 期 間 應 給 付 陳 薏 如 加 班 費  25

            之 差 額 為 17日 × 91元 ＝ 1,547元 ； � 自 101年 1月 1日 起 至 102  26

            年 3月 31日 止 ， 陳 薏 如 每 日 正 常 工 時 加 計 延 長 工 時 ， 工 資 至  27

            少 應 為 961元 【 78元 × 8小 時 ＋ 78元 × 1.33× 2小 時 ＋ 78元 ×  28

            1.66× 1小 時 ＝ 961元 】 ， 每 日 差 額 為 128元 【 961元 － 833元  29

            】 ， 則 此 段 期 間 應 給 付 陳 薏 如 加 班 費 差 額 為 51,072元 【 （ 15  30

            個 月 ×每 月 工 作 26日 ＋ 9日 ） ×每 日 差 額 128元 ＝ 51,072元 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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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； � 自 102年 4月 1日 起 至 103年 6月 30日 止 ， 陳 薏 如 每 日 正 常  01

            工 時 加 計 延 長 工 時 ， 工 資 至 少 應 為 973元 【 79元 × 8小 時 ＋ 79  02

            元 × 1.33× 2小 時 ＋ 79元 × 1.66× 1小 時 ＝ 973元 】 ， 每 日 差  03

            額 為 140元 【 973元 － 833元 】 ， 則 此 段 期 間 應 給 付 陳 薏 如 加  04

            班 費 差 額 為 55,720元 【 （ 15個 月 ×每 月 工 作 26日 ＋ 8日 ） ×  05

            每 日 差 額 140元 ＝ 55,720元 】 ； � 自 103年 7月 1日 起 至 104年 6  06

            月 30日 止 ， 陳 薏 如 每 日 正 常 工 時 加 計 延 長 工 時 ， 工 資 至 少 應  07

            為 986元 【 80元 × 8小 時 ＋ 80元 × 1.33× 2小 時 ＋ 80元 × 1.66  08

            × 1小 時 ＝ 986元 】 ， 每 日 差 額 為 153元 【 986元 － 833元 】 ，  09

            則 此 段 期 間 應 給 付 陳 薏 如 加 班 費 差 額 為 48,807元 【 （ 12個 月  10

            ×每 月 工 作 26日 ＋ 7日 ） ×每 日 差 額 153元 ＝ 48,807元 】 ； �  11

            自 104年 7月 1日 起 至 105年 12月 13日 止 ， 陳 薏 如 每 日 正 常 工 時  12

            加 計 延 長 工 時 ， 工 資 至 少 應 為 1,023元 【 83元 × 8小 時 ＋ 83元  13

            × 1.33× 2小 時 ＋ 83元 × 1.66× 1小 時 ＝ 1023元 】 ， 每 日 差 額  14

            為 190元 【 1023元 － 833元 】 ， 則 此 段 期 間 應 給 付 陳 薏 如 加 班  15

            費 差 額 為 88,350元 【 （ 17個 月 ×每 月 工 作 26日 ＋ 10日 ） ×每  16

            日 差 額 190元 ＋ 13日 ×每 日 差 額 190元 ＝ 88,350元 】 。 據 此 計  17

            算 ， 自 100年 12月 14日 起 至 105年 12月 13日 止 ， 新 技 公 司 尚 應  18

            給 付 陳 薏 如 245,496元 【 計 算 式 ： 1,547元 ＋ 51,072元 +55,72  19

            0元 ＋ 48,807元 ＋ 88,350元 ＝ 245,496元 】 之 加 班 費 差 額 ， 方  20

            不 低 於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所 核 定 之 基 本 工 資 ， 亦 符 合 勞 基 法  21

            所 定 最 低 勞 動 條 件 之 基 本 要 求 。 是 陳 薏 如 請 求 加 班 費 245,49  22

            6元 ， 為 有 理 由 。  23

          � 陳 薏 如 請 求 特 別 休 假 工 資 部 分 ：  24

            按 勞 工 在 同 一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， 繼 續 工 作 滿 一 定 期 間 者 ， 每  25

            年 應 依 左 列 規 定 給 予 特 別 休 假 ： � 1年 以 上 3年 未 滿 者 7日 。  26

            � 3年 以 上 5年 未 滿 者 10日 。 � 5年 以 上 10年 未 滿 者 14日 。 �  27

            10年 以 上 者 ， 每 1年 加 給 1日 ， 加 至 30日 為 止 。 特 別 休 假 ， 工  28

            資 應 由 雇 主 照 給 。 特 別 休 假 因 年 度 終 結 或 終 止 契 約 而 未 休 者  29

            ， 其 應 休 未 休 之 日 數 ， 雇 主 應 發 給 工 資 。 105年 12月 21日 修  30

            正 前 勞 基 法 第 38條 、 第 39條 及 勞 基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24條 第 3款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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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陳 薏 如 雖 主 張 其 自 100年 12月 14日 至 105  01

            年 12月 13日 5年 間 之 特 別 休 假 共 計 72天 ， 其 均 未 請 特 別 休 假  02

            ， 新 技 公 司 應 給 付 特 別 休 假 工 資 6萬 元 等 語 。 惟 查 ， 依 據 105  03

            年 12月 21日 修 正 前 之 勞 基 法 第 38條 ， 陳 薏 如 自 97年 4月 10日  04

            任 職 ， 自 100年 12月 14日 至 105年 12月 13日 間 之 特 別 休 假 應 為  05

            62日 （ 10日 ＋ 10日 ＋ 14日 ＋ 14日 ＋ 14日 ＝ 62日 ） 。 新 技 公 司  06

            雖 稱 105年 1月 至 11月 陳 薏 如 休 假 天 數 70天 ， 扣 除 店 長 可 休 假  07

            44天 ， 故 陳 薏 如 計 有 26日 休 假 日 需 使 用 自 己 的 特 別 休 假 ， 由  08

            其 統 計 陳 薏 如 自 103年 105年 之 休 假 資 料 觀 之 ， 已 確 實 使 用 特  09

            別 休 假 云 云 ， 惟 均 未 提 出 任 何 請 、 休 假 紀 錄 證 明 ， 自 無 從 信  10

            其 為 真 。 而 依 據 新 技 公 司 之 人 事 規 則 2.B： 特 休 ： 主 管 上 限 7  11

            天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16頁 ） ， 足 見 ， 新 技 公 司 限 制 主 管 職 （ 包  12

            括 店 長 ） 每 年 特 別 休 假 上 限 為 7日 ， 則 陳 薏 如 自 100年 12月 14  13

            日 至 105年 12月 13日 受 僱 於 新 技 公 司 期 間 ， 新 技 公 司 許 可 陳  14

            薏 如 之 特 別 休 假 計 35日 （ 7日 × 5年 ） ， 逾 35日 部 分 即 27日 （  15

            62日 － 35日 ＝ 27日 ） ， 陳 薏 如 係 因 新 技 公 司 之 人 事 規 則 規 定  16

            而 未 休 假 ， 自 屬 可 歸 責 於 新 技 公 司 之 原 因 而 未 休 假 ， 新 技 公  17

            司 應 給 付 未 休 之 特 別 休 假 加 班 費 即 22,491元 【 計 算 式 ： 2500  18

            0元 ÷ 30＝ 833元 （ 每 日 工 資 ） ； 833元 × 27日 ＝ 22,491元 】  19

            予 陳 薏 如 。  20

          � 陳 薏 如 請 求 提 繳 勞 工 退 休 金 差 額 部 分 ：  21

            查 本 件 陳 薏 如 雖 自 99年 3月 1日 起 擔 任 店 長 ， 惟 兩 造 仍 屬 僱 傭  22

            關 係 ， 業 如 前 述 ， 新 技 公 司 仍 有 依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之 規 定 ， 為  23

            陳 薏 如 提 繳 勞 工 退 休 金 之 義 務 。 而 新 技 公 司 對 於 陳 薏 如 97年  24

            4月 10日 起 至 離 職 之 105年 12月 13日 止 ， 如 均 屬 僱 傭 關 係 ， 對  25

            於 應 提 繳 之 差 額 為 101,243元 乙 節 不 予 爭 執 。 是 本 件 陳 薏 如  26

            請 求 新 技 公 司 應 提 繳 勞 工 退 休 金 差 額 101,243元 至 陳 薏 如 勞  27

            工 退 休 金 個 人 帳 戶 ， 為 屬 有 據 。  28

        八 、 陳 薏 如 於 105年 12月 29日 於 社 團 法 人 臺 中 市 勞 雇 關 係 協 會 勞  29

            資 爭 議 調 解 時 為 上 開 金 額 之 請 求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7頁 ） ， 而 新  30

            技 公 司 迄 今 尚 未 給 付 ， 則 陳 薏 如 依 民 法 第 229條 、 第 233條 第  31

３１



            1項 前 段 、 第 203條 前 開 規 定 ， 請 求 新 技 公 司 給 付 267,987元  01

            （ 245,496＋ 22,491＝ 267,987） 及 自 105年 12月 30日 起 加 付  02

            遲 延 利 息 ， 於 法 有 據 。  03

        九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本 件 陳 薏 如 請 求 新 技 公 司 給 付 267,987元 （ 即 加  04

            班 費 245,496元 、 特 別 休 假 工 資 22,491元 ） 及 自 105年 12月 30  05

           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； 及 請 求 新 技 應  06

            提 繳 101,243元 至 行 政 院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設 立 之 陳 薏 如 勞  07

            工 退 休 金 個 人 帳 戶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逾 此 部 分 之 請 求  08

           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上 開 應 准 許 部 分 ， 原 審 判 決 陳 薏 如  09

            勝 訴 ， 並 就 判 命 給 付 部 分 分 別 為 准 免 假 執 行 之 宣 告 ； 上 開 不  10

            應 准 許 部 分 ， 原 審 則 駁 回 陳 薏 如 之 請 求 及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， 均  11

            無 不 合 。 兩 造 各 自 就 其 敗 訴 部 分 分 別 上 訴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利  12

            己 之 部 分 為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棄 改 判 ， 均 為 無 理 由 ， 自 應 駁 回 兩  13

            造 之 上 訴 。  14

        十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兩 造 上 訴 均 為 無 理 由 ，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49  15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、 第 78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16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 工 法 庭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陳 滿 賢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黃 綵 君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王 重 吉  20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21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林 玉 惠  2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16    日 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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